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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统一服务热线基本概况

南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、区域现货、

广东电力交易中心、广西电力交易中心、昆明电力交易中心、

贵州电力交易中心以及海南电力交易中心共 7 个专线组成。

（一）各专线电话号码

广州：4001595598 转 6

现货：4001595598 转 0

广东：4001595598 转 1

广西：4001595598 转 2

云南：4001595598 转 3

贵州：4001595598 转 4

海南：4001595598 转 5

（二）各专线人员及值班情况

广州：6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每日 8:00-18:00；

现货：3 名专家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 8:30-17:00；

广东：6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 9:00-18:00；

广西：4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 8:00-18:00

云南：6 名专家和 3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

9:00-18:00

贵州：8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 9:00-18:00

海南：2 名客服，值班时间为工作日 9:00-18:00

二、统一服务热线业务范围

南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主要受理电力市场主体关于交易规

则、市场准入、交易组织、交易合同、电量清分、信息披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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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应用、绿电绿证等涉及电力交易方面的诉求。对涉及主体

责任不在南方区域各交易中心；因市场主体本身违反有关能源

政策、地方政策等原因产生的诉求；市场主体反映与电力交易

业务或行业行风无关的诉求，如劳资纠纷、涉及员工私生活、

私人借贷等问题均不在业务受理范围内。

（一）受理业务分类

南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受理的市场主体诉求内容分为市场

咨询、投诉、建议、举报四类。

1. 市场咨询：市场主体咨询系统账号密码、系统操作、

执行政策、交易流程、业务办理进度等电力交易方面的信息以

及市场主体反映与电力交易无关的非常规诉求。

2. 投诉：经初步判断，属于公司内部工作原因造成市场

主体损失或不满的诉求。

3. 建议：希望交易中心对交易业务进一步改进完善，并

提出具体建议的诉求。

4. 举报：市场主体检举和反映主体违反交易规则，破坏

交易秩序或公司员工有违反行风纪律等行为的诉求。

（二）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

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是指热线服务过程中监测到的重要

市场主体诉求、群体性诉求，电力交易平台故障、服务热线呼

入异常等可能损害电力交易品牌形象、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，

主要包括：

1. 政府主管部门、能源监管机构转办或督办的主体诉求。

2. 国家级、省级官方媒体、网站关注或介入的主体诉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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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一周内电力交易服务引发的超过 20 家不同主体集中

针对除新规则、新功能外的集体诉求。

4. 反映电力交易敏感问题，并表示要向政府主管部门、

能源监管机构、政府热线、媒体等有关部门反映的市场主体诉

求。

5. 反映由于电力交易中心主观原因导致同一问题长期得

不到解决，半年内反映 3 次及以上的重复主体诉求。

6. 热线业务相关系统故障、非人为不可抗力导致严重影

响话务接听、回访、业务流转的事件。

7. 重要交易、重大政策发生变化等特殊情况导致热线话

务突增事件。

8. 其他认为需要报告的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。

三、统一服务热线诉求处理流程

南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在接到市场主体来电诉求以后，交

易服务坐席按诉求内容确认是否受理，落实“首问负责制”，

并按受理业务分类填写工单，通过工单流转实现业务的闭环管

理。

（一）各专线工单处理流程

云南专线在 9:00-12:00 和 14:00-18:00 由专家坐席答复，

其他时间客服坐席进行答复，问题解决后完成工单闭环；其他

专线均由客服坐席优先答复并完成工单填写，问题解决后完成

工单闭环。

各专线对于可立即办结的业务直接答复客户并办结工单，

不能立即办结的业务，由服务调度派发至各业务部门处理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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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部门处置完毕后将工单反馈至服务调度，由服务调度分配工

单至交易服务坐席进行市场主体电话回访，具体流程与要求如

下。

1. 市场咨询：工单总体处理时限不超过 3 个工作日。交

易服务坐席受理市场主体电力交易相关咨询，能够准确答复主

体的，直接办结工单，不能立即答复的，应在 30 分钟内填写并

传递工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 小时内完成工单审核及分配；业务

部门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单处置并回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

小时内完成回单审核；交易服务坐席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回

访和工单归档。如重大需要部门负责人或多个部门负责人研判

的工单，应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置并回单。

2. 投诉：工单总体处理时限不超过 7 个工作日。交易服

务坐席受理市场主体电力交易相关投诉，应在 30 分钟内填写并

传递工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 小时内完成工单审核及分配；业务

部门应在 1 个工作日内联系市场主体，3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单

处置并回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 小时内完成回单审核；交易服务

坐席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回访和工单归档。如重大需要部门

负责人或多个部门负责人研判的工单，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

处置并回单。

3. 建议：工单总体处理时限不超过 3 个工作日。交易服

务坐席受理市场主体电力交易相关建议，应在 30 分钟内填写并

传递工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 小时内完成工单审核及分配；业务

部门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单处置并回单；服务调度应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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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内完成回单审核；交易服务坐席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回

访和工单归档。

4. 举报：交易服务坐席如遇市场主体举报类事件，答复

市场主体拨打 020-36623007。

（二）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处理流程

服务调度、交易服务坐席建立了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快

速处置机制，明确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对接人，跟踪督办事

件处理进程，具体处理流程与要求如下。

1. 对于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，服务调度应在 30 分钟内

通过电话、短信、邮件等形式报告市场管理部，并通知相关业

务部门。在重要（紧急）服务事件发生后 2 小时内，服务调度

再次催办相关业务部门。

2. 各业务部门第一时间将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初步

原因、可能造成的影响报告服务调度。服务调度安排交易服务

坐席及时与主体进行沟通协调，防止事项升级及蔓延。在主体

要求合理的情况下，妥善处理诉求，力求主体满意，形成闭环

管理。

四、统一服务热线其他管理体系

南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为规范服务流程、提升服务品质，

建立了电力交易知识、业务评价指标以及业务分析等管理体系。

（一）电力交易知识管理

知识管理遵循“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动态更新”的原则，

交易服务坐席、各业务部门按照知识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组织做

好知识采集发布、知识下线，具体要求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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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交易服务坐席、各业务部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知识

库的全面审核，确保内容完整、准确、适用，满足市场主体需

求。

2. 交易服务坐席、各业务部门在发起或接到知识采集任

务后，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知识编辑、审核工作。

3. 热线管理部门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知识规范性审核

并发布。

4. 知识采集规范性审核时发现内容存在问题，应重新发

起知识采集任务。

5. 交易服务坐席在受理市场主体诉求时，发现知识内容

过期、错误或不适用时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发起知识下线流程，

经市场管理部审核后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知识下线。各业

务部门定期审核业务范围内知识库内容，发现知识内容过期、

错误或不适用时，应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知识下线。

（二）业务评价指标管理

为规范交易服务坐席、服务调度和业务部门在业务处理过

程中的行为规范，针对不同环节设置了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。

1. 交易服务坐席：电话接通率、电话服务满意率、诉求

一次解决率、回访及时率、工单填写规范率。

2. 服务调度业务评价指标:工单受理派发及时率、工单派

发准确率。

3. 业务部门业务评价指标：业务处理满意率、工单处理

及时率、工单接派单及时率。

（三）业务分析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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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线业务分析管理是对电力交易服务数据、关键指标、市

场主体诉求等进行监控、统计、分析、应用的过程，为提升南

方区域统一服务热线服务水平，通过业务分析发掘市场共性问

题，具体要求如下。

1. 服务过程中不得私自泄露市场主体的相关信息。交易

服务坐席受理诉求时，需核实市场主体的身份信息，记录致电

人姓名、身份证和电话号码后，可披露不涉及企业或个人的信

息；身份信息核实确认的，可披露涉及涉及企业或个人的私有

信息。个人身份信息确认以“姓名、身份证号、登录账号”3

个方面进行确认，企业身份信息确认以“企业管理员身份证号

码、电话号码、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开户行账号”登基础

信息任意抽取 3 个进行确认。

2. 交易服务坐席负责热线业务分析工作。提炼工作经验，

发现服务问题，制定针对性整改措施，编制月、年运营及质检

报告。

3. 服务业务出现数据异常、服务事件、政策变化等情况

时，开展重大、典型、专项问题分析，编制分析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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